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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約解除之退稅請求權

發布日期: 2017-11-02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來談談買賣契約解除時，土地增值或契約究竟得否申請退還？

就目前稅捐機關之相關函釋予以彙整如下：

首先，解除契約應注意兩個時點之差異，一為登記完畢前，另一為登記完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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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未登記完畢買賣雙方因故解除土地移轉契約，如尚未至地政事務所辦竣土地產權登記，

可向原申報稅務機關申請撤回土地增值稅申報，並退還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 該退稅請

求權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自該契約解除之日起算，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

處注意網路查到的資料很多說是5年的，自102年行政程序法修正後，102年後的退稅請求

權時效應改為10年）

2. 登記完畢後實際上，解除契約亦兩種情形：(1)雙方合意、(2)法院判決，處理有所不同：

3. 雙方合意解除契約由於契約解除僅具債權效力並不生物權效力，買方取得不動產所有權的

法律行為仍為有效，並不會因契約的解除而受影響，故其必須將不動產所有權再行辦理移

轉登記返還予賣方，其屬另一次物權移轉行為。又因買方取得不動產所有權是為有效的，

故原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是無法因為主張解除契約而請求退還的。 換言之，合意

解除契約返還給付物，仍屬所有權移轉行為，應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既然屬於土地所有

權之移轉，除符合法定減免或不課徵要件者外，仍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且不能申請退還先

前已繳納之稅款。但實際上前次移轉現值已墊高，此次可能無應納稅額。

4. 法院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解除契約若法院判決確定(或法院民事調解成立)其買賣關係不存

在，應持相關資料逕向地政機關辦理塗銷登記，這樣就無須再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增

值稅。辦竣塗銷登記後，再向地方稅務局申請退還原繳納之稅款。



至於建物所有權之移轉，不涉及土地增值稅之徵免問題；惟契稅之課徵，依契稅條例第2條規

定：「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

稅。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契稅。」準此，已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建

物，因契約解除所為返還給付物之所有權移轉行為，非屬上述條文所訂六項契稅課稅原因之範

圍者，尚無課徵契稅問題。

此外，有關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件，應以「買賣」為登

記原因，並依84年4月7日台內地字第8405408號函釋意旨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予以註記「本案

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般買賣移轉案件有所區別。另查合意解除契約雖以買賣為登記

原因，惟其成立之要件係因解除契約而返還給付物，故無須訂定公定買賣契約書，得以雙方合

意解除之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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